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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 月13日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6年5月13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西街196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承志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192,100,02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2862％。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1,093,2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95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6,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合计为11,094,7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5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8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2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6,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7％。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17,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7％；反对27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11,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92％；反对27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8％；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4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5％；反对276,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1％；弃权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6,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05％；反对27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58％；弃权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7％。

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5年度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孙承志、崔月青、山东玉马保丰投资有限公司、崔贵贤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同意11,502,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17％；反对28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27％；弃权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25,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41％；反对28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22％；弃权8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37％。

4、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30,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7％；反对263,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5,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09％；反对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1％；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58,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2％；反对335,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53,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11％；反对33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40％；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82,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5％；反对278,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9％；弃权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76,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38％；反对2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3％；弃权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9％。

7、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41,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4％；反对318,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0％；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87％；反对31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34％；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8％。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14,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1％；反对346,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0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18％；反对34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04％；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8％。

9、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60,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33％；反对29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55,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00％；反对29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1％；弃权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9％。

10、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600万平方米功能性遮阳新材料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11,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9％；反对28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9％；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06,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15％；反对28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36％；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74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0％；反对316,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7,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86％；反对3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54％；弃权4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9％。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利敏、孙晨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适用法律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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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江西辖区上市公司
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江西省

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26年江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周五）
15: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
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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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3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萍乡市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清泉医药生物食品工业园甘源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严斌生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8人，代表股份61,924,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8.16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股份 5,292,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6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6人，代表股份56,631,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420％。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6人，代表股份4,214,8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3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85人，代表股份4,204,80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88％。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3,215,831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以及员工持股计划专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数量1,605,872股，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数量769,493股，共计2,375,365股，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0,840,466股。）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61,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9%；反对 5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2,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148%；反对5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03%；弃权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63,5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18%；反对 5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7%；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54,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5575%；反对5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6%；弃权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3.《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59,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7%；反对 5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4%；弃权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9,6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4531%；反对 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1%；弃权 12,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

4.《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59,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2%；反对 6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9,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602%；反对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9%；弃权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5.《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59,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2%；反对 6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3%；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49,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4602%；反对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9%；弃权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6.《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61,833,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9%；反对 8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24,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8528%；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6%；弃权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7.《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11,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73%；反对9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1%；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11,0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5373%；反对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1%；弃权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关联股东严斌生先生、严海雁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年夫兵律师和后顺律师以现场参会方式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965 证券简称：祥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5月13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893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祥娃女士。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有281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87,842,91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008％。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85,590,96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2522％。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4人，代表股份2,251,94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486％。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5,171,82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4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919,886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10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4人，代表股份2,251,94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0.8486％。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对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97,2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88％；反对418,17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0％；弃权1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26,1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492％；
反对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5％；弃权12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98,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6％；反对418,17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0％；弃权1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27,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801%；
反对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5%；弃权12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98,8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806%；反对418,17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60%；弃权 1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27,7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801％；
反对41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5%；弃权12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83,4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1%；反对429,8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94%；弃权 12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12,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826%；
反对429,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16%；弃权129,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96,90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84%；反对420,11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83%；弃权 12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625,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426%；
反对420,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0%；弃权12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43,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4%；反对466,581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2%；弃权 1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572,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068%；
反对466,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6%；弃权13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1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521,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1%；反对199,33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9%；弃权 12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50,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50%；
反对19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41%；弃权12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6-043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新芝仕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48,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

115,000.00

25.21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注：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12日，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以下简称“债权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就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新芝仕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新芝仕”“债务人”）与债权人在2026年5月12日至2027年4月23日
期间签订的主合同（包括借新还旧、展期、变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债务重组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5年12月30日召开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合
计不超过25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2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5亿元。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披露
的《关于2026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上述审议额度不等于公司实
际的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在上述审议额度内视公司和子公司具体经营需求确定。

本次担保事项在前述审议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法人
海南新芝仕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海南新芝仕100%股权

王宇新
91460000MA5U0WUH04

2021年5月24日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海南生态软件园二期创新大道云海吾乡西区11栋1101室

2,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一般经营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经营范围中的一
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许
可经营项目：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微小卫星科研试验（许可经

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22,229.21
211,263.61
10,965.60
56,112.35
-35.56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859.41
191,919.96
10,939.45
202,519.23
-364.7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相关方
甲方（保证人）：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
（二）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期限
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6年5月12日至2027年4月23日止。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保

证担保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每笔债务到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
日，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到期日是否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保证人对被保证的债权都应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担保金额
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10,000万元。
（五）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
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
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六）反担保情况
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新芝仕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海南新芝仕的经营

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
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在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

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15日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融资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1）。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含本次）为115,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25.21%；公司不存在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
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同时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899 证券简称：晨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1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3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的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 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

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920,970,37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5,175,000
股后，以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915,795,37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915,795,377.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除权

（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15,795,377×1）÷

920,970,377≈0.9944元/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

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9944）÷（1+0）=（前收盘价格-0.9944）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19 － 2026/5/20 2026/5/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晨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有

限合伙）、陈湖雄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派发。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本次分红
派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本
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1.00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
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9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持有
本公司A股股票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参照QFII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
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
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90
元。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0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7475621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发行的安全性
高、风险低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前述投资
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该投资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5日披露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结构性存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子公司成都宝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宝莫”）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25,000万元购买该行两款结构性存款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4月 2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现将相关产品到期赎回及继续购买情况公告如下：

一、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情况
成都宝莫前期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中，一款产品已到期并完成足额兑付，本金及收益已全部划

转至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产品
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
金额

20,000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26.04.02

到期日

2026.05.07

产品期限

35天

赎回
本金

20,000万元

实际收益

312,602.74元

赎回本
息合计

200,312,602.74元

二、本次继续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
为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成都宝莫使用上述赎回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继续向平安银行深圳分

行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本次购买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及期限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审议。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1

受托人名称

平安银行深
圳分行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
性存款（保本挂钩

汇率）

产品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购买金额

20,000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26.05.14

到期日

2026.06.18

产品期
限

35天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0000%/
1.6200%/

1.7200%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系

否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本次投资产品为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但仍受宏观政策、金融市场波动等因

素影响，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等，产品实际收益率存在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

定，健全结构性存款业务内部控制体系，规范投资审批与执行流程，严控投资风险；
2.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具体投资决策权，由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办理投资事宜，建立专项

台账，实时跟踪投资进展；若出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情形，立即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3.公司审计部对投资资金的使用、保管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与专项审计；
4.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具备相应

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专项审计；
5.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项目建设及主营业务开展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司日常

资金需求造成不利影响。通过适度配置银行结构性存款，可有效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
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公司及子公司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1

受托人名称

中国银行石
家庄市黄河
大道支行

产品名称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产品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购买金额

13,000万元

收益起算日

2026.03.16

到期日

2026.03.31

预期年化收益
率

0.3900% ~
2.9812%

实际收益

20,835.62 元

是 否 赎
回

是

2

3

4

5

6

中国银行石
家庄市黄河
大道支行

平安银行深
圳分行

平安银行深
圳分行

平安银行深
圳分行

平安银行深
圳分行

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平安银行对公
结 构 性 存 款
（保本挂钩指

数）

平安银行对公
结 构 性 存 款
（保本挂钩汇

率）

平安银行对公
结 构 性 存 款
（保本挂钩利

率）

平安银行对公
结 构 性 存 款
（保本挂钩汇

率）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型

12,000万元

5,000万元

20,000万元

5,000万元

20,000万元

2026.03.13

2026.04.02

2026.04.02

2026.04.22

2026.05.14

2026.03.27

2026.07.01

2026.05.07

2026.07.21

2026.06.18

0.4000% ~
2.9700%

1.0000%/
1.8000%/
1.9000%

1.0000%/
1.6300%/
1.7300%

1.0000%/
1.7200%/
1.8200%

1.0000%/
1.6200%/
1.7200%

18,410.95 元

/

312,602.74元

/

/

是

否

是

否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持有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总余额为人民币3亿元，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的人民币3亿元投资额度上限，投资期限亦在批准范围之内。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6-033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3日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购买了2笔企业大额存单产品。2026年5月13日，两笔大额存
单到期赎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8,000.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7.33万元。上述产品本金及
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受托人
名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名称 购买

金额 年化收益率 起息日 到期赎
回日

赎回
本金 实际收益

1

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

省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

省分行

大额
存单

大额
存单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6
年第 23 期企业

大额存单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6
年第 23 期企业

大额存单

2,000.00

6,000.00

1.10%

1.10%

2026-4-13

2026-4-13

2026-5-13

2026-5-13

2,000.00

6,000.00

1.83

5.50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

实施的情况下，在授权期限内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25年10月30日至2026年10月30日。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2026年5月13日，公司

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为10,641.39万元（全部为协定存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额度为3,858.61万元。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